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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阳江油库的占地面积为 33499.5 平方米，主要储存设施包括汽油储罐 5 个（2000m³×4 个，4000m³×1 个，总容量是 12000m³），柴油储罐 3
个（4000m³×1 个，5000m³×2 个，总容量是 14000m³），总容量为 19000m³（柴油折半），依据《石油库设计规范》第 3.0.1 条，石油库等级为三

级。

阳江油库已取得阳江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44170013202500036，有效期为 2022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温镜光变更为翁宏升，许可范围汽油（1630）、柴油（1674）***（备注：三级油库，其中

汽油罐 2000m³×4 个，4000m³×1 个；柴油罐 4000m³×1 个，5000m³×2 个），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即将到期，须申请延期换证。

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12 年 7 月 1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5 号公布，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的要求，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阳江油库分公司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现状评价。

（2）项目评价结论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阳江油库分公司储存场所和经营条件的安全现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修正，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

正）、《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201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满足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换证的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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